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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说法

  2024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
联合印发《关于办理医保骗保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
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首次以司法解释的
形式将“挂床住院”“虚开检查单”等医疗领域的非法
行为定性为诈骗罪。
  指导意见明确指出，定点医药机构（医疗机构、药
品经营单位）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实施下列行为之一，
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的，对组织、策划、实施人员，
依照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的规定，以诈骗罪定罪处罚；
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1）诱导、协助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提供
虚假证明材料，或者串通他人虚开费用单据；（2）伪
造、变造、隐匿、涂改、销毁医学文书、医学证明、会
计凭证、电子信息、检测报告等有关资料；（3）虚构
医药服务项目、虚开医疗服务费用；（4）分解住院、
挂床住院；（5）重复收费、超标准收费、分解项目收
费；（6）串换药品、医用耗材、诊疗项目和服务设
施；（7）将不属于医疗保障基金支付范围的医药费用
纳入医疗保障基金结算；（8）其他骗取医疗保障基金
支出的行为。定点医药机构通过实施前款规定行为骗取
的医疗保障基金应当予以追缴。定点医药机构的国家工
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实施第一款规定的行为，骗取
医疗保障基金，依照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三百八十
三条的规定，以贪污罪定罪处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相关规定，诈骗公私
财物，数额较大的构成诈骗罪，需依法承担刑事责任。
本案中，被告人王某、郑某在多名患者未实际住院或到
院检查未住院的情况下，以办理虚假住院手续、虚构住
院治疗项目、虚报住院天数、伪造住院病案和发票等方
式，组织、策划并指示他人骗取国家医保基金，其行为
构成诈骗罪。
  法官提醒，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共享的普惠性
资源、有限资源，定点医疗机构及工作人员、广大参保
人员均有义务维护医保基金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人民法
院对于骗取医保基金的犯罪分子坚决依法打击，绝不

姑息。

  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的
“看病钱”“救命钱”，非法
骗取医保基金的行为不仅危害
广大参保群众的切身利益，更
是对公共医疗保障制度根基的
严重侵害。非法骗取医保基金
的行为将以诈骗罪定罪处罚，
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还会依
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基本案情

  2023年4月至7月期间，被告人王某伙同被告人某民
营医院院长郑某多次通过办理虚假住院手续、虚构住
院治疗项目、虚报住院天数、伪造住院病案和发票等
方式，指示他人携带伪造的住院病案、住院发票等材
料到医保部门进行报销，共骗取国家医保基金7次，总
金额共计人民币7万余元。案发后，被骗取的医保基金
已全部追回。被告人郑某作为某民营医院院长，自愿
代医院退缴违法所得5万元。
  高密市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王某、郑某以
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挂床住院、虚构诊疗项目、伪
造住院病案及医疗发票等方式，骗取国家医保基金，
数额较大，其行为均已构成诈骗罪，且系共同犯罪，
依法应予惩处。法院依法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王某有
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二万元；判处被告人
郑某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二万元。被告
人郑某代民营医院退缴违法所得5万元，予以没收，上
缴国库。禁止被告人王某、郑某在缓刑考验期内从事
与医疗保障基金有关的特定活动。

□本报记者 张韶华 通讯员 张小康

  个人劳务关系是指个人之间形成的劳
务关系，其中一方提供劳务，另一方接受劳务
并支付报酬。生活中，个人之间形成的劳务关
系十分常见，但潜藏的侵权风险往往被忽视，
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
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
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

□本报记者 张韶华

  2024年1月27日，李某（雇员）驾驶董某（雇主）
的小型汽车同三名雇员（杨甲、张乙、赵丙）一起下
班。途中与吴某驾驶的小型汽车发生交通事故，致使多
人受伤。交警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李某、吴
某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杨甲、张乙、赵丙不承担事故
责任。
  杨甲诉至法院，要求驾驶员李某和雇主董某承担赔
偿责任。董某辩称，李某系借用他的车辆过程中发生交
通事故，他并无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李某则辩
称，雇主董某将车辆停放在雇员居住地，自己驾驶车辆
同其他雇员下班属于义务帮工，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案件审理过程中，寿光市人民法院通过研判当事人
陈述、证人证言及交警出具的相关卷宗材料，确认李某
之前经常驾驶涉案车辆。法院认为，李某作为雇员驾驶
车辆下班本身亦是受益行为，不符合义务帮工的无偿性
特征，故其义务帮工的辩解意见不成立。
  董某在交警大队的询问笔录中陈述“我的车一般就
在他们住的地方放着，谁开不固定，他们几个都有驾驶
证”。结合此陈述及李某、董某提交的通话录音、聊天
记录、证人证言及其他材料等，法院认定董某存在为李
某、杨甲等人介绍工作，组织安排工作时间和地点，发
放报酬等行为，其相互关系符合个人提供劳务关系的法
律特征。最终法院依照相关法律规定，判定杨甲因交通
事故造成的损失应由雇主董某承担。

基本案情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二条规
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
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接受劳务
一方承担侵权责任后，可以向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提
供劳务一方追偿。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受到损害的，根
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
  法官表示，义务帮工是指帮工人在无法律义务或者
约定义务的情形下，不以报酬为目的，为雇主无偿提供
劳动或服务的行为，具有无偿性、临时性或辅助性、自
愿性等特征。本案中李某驾驶雇主董某车辆与其他雇员
一起下班，李某亦是受益者，其行为不符合义务帮工的
特征。李某、董某的行为符合个人提供劳务法律关系的
特征，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应由董某承担赔偿责任；同
时，雇主董某承担赔偿责任后，可向故意或重大过失的
雇员追偿。
  法官提醒，如果提供劳务一方对损害的发生不存在
故意或重大过失，或者仅存在一般或轻微过失，抑或没
有过错，那么即使其行为
客观上造成了损害，接
受劳务一方在承担赔偿
责任后，也无权向其
追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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